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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九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

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九龙坡府办发〔2022〕42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 8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九

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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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方
案

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为纵深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国家卫生区复审，全力推动农贸市场整治提升，全面提高农贸市

场日常管理规范水平，结合九龙坡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属地统管、部门指导。镇街统管辖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

效管理工作，切实履行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

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区级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做好业务指导和执法工作。

政府引导、市场实施。政府制定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标准，

加强执法监管，加大投入扶持，引导督促农贸市场实现提档升级、

标准管理。农贸市场管理方履行主体责任，负责整治提升与长效

管理的具体实施。

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聚焦农贸市场脏乱差、占道经营、秩

序混乱等顽疾难点，找准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大整治力度，

强化部门联合执法，补齐工作短板，消除死角盲区。提升农贸市

场日常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常态化督查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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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分类实施、分批推进。按照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国家卫生区

复审工作时序要求，结合九龙坡区农贸市场实际，分类分批开展

农贸市场综合整治、产权回购、改造升级、管理提升、关闭转向

等工作。

（二）工作目标

到 2023 年底，完成农贸市场重点整治 5 家、局部改造 15 家、

管理提升 16 家任务，全面实现九龙坡区农贸市场规范化管理，

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复审，切实改善市民购

物环境，增强群众幸福感。

（三）实施范围

纳入全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范围的固定农贸市场。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市场改造升级

各镇街积极动员辖区农贸市场分类开展整治提升工作，分类

指导农贸市场制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做好全程跟进服务。区经

济信息委负责做好整治提升期间用电协调指导工作。区生态环境

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结合职能职责，主动参与农贸市场整治提升工作。

（二）加强制度规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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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商务委牵头指导农贸市场梳理各项制度规范，完善市场经

营、食品安全等管理制度，制定疫情防控、安全经营等应急预案，

建立卫生管理、消防安全、从业人员等工作台账，设置市场集中

公示栏展示市场平面分区图、管理人员信息、农药残留检测等内

容，设立文明城区、卫生城区、健康教育、诚信经营等宣传专栏。

农贸市场管理方规范设置市场管理办公室，合理配备管理、安全、

保洁等工作人员。

（三）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区市场监管局按规定指导农贸市场设置标准农药残留检测

室，配备相关设施设备，明确农药残留检测品类、频次、时间、

比例等标准要求。农贸市场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法销售食品，熟食

品、半熟食品销售及加工需符合卫生要求，熟食品经营者必须持

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两证齐全并亮证经营，不得

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对自产自销等无法提供食用农产品产

地证明或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的，由农贸市场管理方进行抽

检或快检，抽检或快检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四）加强环境卫生整治

区城市管理局会同属地镇街指导做好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

卫生、占道经营、小广告乱张乱贴等整治工作。区经济信息委、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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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加强农贸市场及周边区域常

态化执法监管。各镇街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督促市场管理方及周

边业主履行主体责任，做好清扫保洁工作。

（五）加强市场秩序管理

区市场监管局指导管理农贸市场经营秩序。区公安分局加强

对农贸市场及其周边乱停车现象执法力度，指导规范有序停车。

区城市管理局会同属地镇街梳理农贸市场周边停车情况，合理设

置停车区域。农贸市场管理方加强市场内部停车管理，合理安排

进卸货车辆进出时间、停车区域，划线规范停车。

（六）加强示范样本打造

区商务委会同属地镇街，积极动员农贸市场加大整治提升力

度，每年评选优秀农贸市场，兑现考评奖励。支持基础条件好、

企业意愿强、改造力度大的农贸市场打造示范农贸市场。其他区

级有关部门应积极争取上级对农贸市场相关扶持政策，助推全区

农贸市场提档升级。

（七）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做好农贸市场商品经营者食品安全、计量

器具使用等技能培训，会同区农业农村委加强农贸市场内活禽交

易宰杀日常监督管理，督促商品经营者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文

明经营。区农业农村委指导动物防疫等业务培训工作，会同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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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局加大对农贸市场内违规销售和宰杀行为的监督管理。区

卫生健康委根据需求做好农贸市场相关食品经营者健康证发放

工作。农贸市场管理方和商品经营者要全力配合属地镇街、区级

部门，积极支持全区各类创建评选工作。

三、进度安排

（一）第一阶段：明确标准、制定方案（2022年 3月—4月）

区商务委牵头制定全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

方案，出台整治标准、量化目标、操作指南；牵头组织农贸市场

和镇街开展行业标准培训。各镇街启动辖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摸

底工作，指导制定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方案，完成“一

市场一方案一专班”组建。

（二）第二阶段：集中整治、分类提升（2022年 5月—2023

年 7月）

各镇街指导辖区内农贸市场按照工作方案，集中力量开展农

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重点解决农贸市场脏乱差、占

道经营、秩序混乱等难点问题。区级相关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和方

案分工，做好日常管理服务和指导。

（三）第三阶段：长效巩固、培育亮点（2023 年 8 月开始，

持续推进）

区商务委牵头开展农贸市场改造升级验收工作，整改问效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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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政策。强化日常考评，加强过程研判，巩固整治成效，形成农

贸市场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区级相关部门联合指导，打造示范农

贸市场，总结经验，加强推广。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九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商务委、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

人为副组长，成员单位由区政府办公室、区经济信息委、区财政

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

村委、区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公安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及各镇街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农贸

市场长效管理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委，负责统筹推进全区农贸市

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并制定农贸市场整治提升、长效管理标

准。

（二）强化督查考评

区商务委定期修订农贸市场长效管理考评办法，聘请第三方

机构实施，完善镇街和农贸市场双考评机制，建立月考评、季排

名、年评比的考评制度。对农贸市场硬件设施、环境卫生、经营

秩序等项目不达标或整改不积极的农贸市场管理方，由区农贸市

场长效管理办公室召集相关区级部门、属地镇街采取对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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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集体约谈的方式，督促农贸市场管理方落实责任、加强管

理、积极整改；对未落实农贸市场长效管理，整改不力的农贸市

场，各监管部门将严格按照职责依法采取单独或联合执法等方

式，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积极发挥职能部门监管能

力，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确保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按

程序、按标准、按进度，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三）强化经费保障

对于整治提升效果明显、日常管理有序规范，达到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复审等迎检要求的农贸市场，给予不超过

项目投资额 40%的区级补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对市场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且投资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农贸市场，给予

不超过项目投资额 50%的区级补贴，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同时，

区农贸市场长效管理办公室将根据农贸市场检查情况，结合日常

管理等因素，评选年度优秀农贸市场，并根据相关政策给予年度

奖励。

附件：1.九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及职责分工

2.九龙坡区农贸市场基本情况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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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及职责分工

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确保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

理工作落到实处，经研究决定成立九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

长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情况如下：

一、组成人员

成立九龙坡区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商务委、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

人任副组长，成员为区政府办公室、区经济信息委、区财政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

区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公安分局、区市

场监管局及各镇街分管负责人。

二、工作职责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

工作相关重大会议、重要调研等工作，协调处理重难点问题。

区经济信息委：负责农贸市场整治提升期间，用电协调以及

日常液化气使用指导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做好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资金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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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环境局：会同有关部门、督导属地镇街开展农贸市场

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指导污水设施建设和规范排放；

加强物业企业行业监管，督促农贸市场聘用的物业服务企业全面

履行物业管理合同。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农贸市场周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指导

农贸市场管理方做好公共厕所建设管理；负责指导农贸市场管理

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责农贸市场周边广告设置、规范管

理；负责规范整治农贸市场外流动摊贩，依法取缔占道经营、乱

搭乱建等行为。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指导农贸市场做好动物疫病防治、动植

物检疫等工作，会同区市场监管局做好农贸市场取缔活禽销售和

宰杀的监督管理。

区商务委：牵头做好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指导农贸市场开展病媒生物防治和健康教育

宣传；指导农贸市场疫情防控、控烟和环境消杀等工作。

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导农贸市场消防安全监管工作，指

导农贸市场管理方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指导做好农贸市场内占用

消防通道及其他违反消防安全要求的整治工作。

区公安分局：负责做好农贸市场及周边社会治安工作，依法

制止市场外乱停车、阻碍交通等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做好农贸市场食品安全、亮证亮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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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秩序等整治工作。负责督促农贸市场管理方依法登记注册、亮

证经营，建立健全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负责指导和督促

农贸市场管理方与商品经营者依法签订食品质量安全协议；加大

对经销假冒伪劣商品、消费欺诈等不正当竞争和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行为的查处力度；督促指导农贸市场熟食区域整治管理；负

责指导做好农贸市场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公示；负责对农贸市场内

活禽宰杀及销售、相关证照、食品卫生安全等情况开展检查，依

法查处有关违法行为；负责农贸市场商品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公

平交易、食品安全、计量行为及计量器具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负责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依法查处无照经营、问题食品、

强买强卖、销售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各镇街：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牵头落实农贸市场整治提升与

长效管理工作，负责农贸市场周边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指导辖区

农贸市场制定整治提升与长效管理工作方案，组建工作专班，负

责督促农贸市场管理方、商品经营者履行主体职责；督促农贸市

场管理方落实基础设施改造、合理布局分区、完善管理制度、做

好市场保洁、食品安全经营等；督促农贸市场管理方、商品经营

者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做好农贸市场日常管理工作。

三、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区商务委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办

公室设在区商务委，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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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九龙坡区农贸市场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市场名称 地址

所属

镇街

开办

时间

面积

（平方米）
管理公司

1 杨家坪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前进支路6栋 杨家坪街道 1999年 14000 重庆冠鑫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2 谢家湾骏腾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谢家湾劳动二村27栋 谢家湾街道 2008年 1800 重庆骏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 民主村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民主二村25栋旁 谢家湾街道 2010年 926 重庆融缘江商贸有限公司

4 谢家湾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四村7号1—1号 谢家湾街道 2013年 3500
重庆中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谢家湾农贸

市场分公司

5 嘉禾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杨家坪直港大道26号1栋 谢家湾街道 1999年 2535 重庆小保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 黄杨新城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黄杨路98号 谢家湾街道 2012年 1400
重庆市蟠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黄杨路

分公司

7 石坪桥祥和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石坪桥后街54号 石坪桥街道 2002年 4504 重庆花枝农业有限公司

8 青龙村农贸市场 石坪桥横街54号 石坪桥街道 2017年 1960 重庆兑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 滩子口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滩子口101号 黄桷坪街道 1999年 1800 重庆木材有限责任公司

10 黄桷坪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新建路2、3、4栋 黄桷坪街道 1998年 5339 重庆盾畅商贸有限公司

11 兰花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兰花五小区1号 石桥铺街道 2003年 1800 兰花小区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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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场名称 地址

所属

镇街

开办

时间

面积

（平方米）
管理公司

12 熙丰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石小路216号 石桥铺街道 2015年 800 重庆熙丰美达商贸有限公司

13 远洋城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经纬大道1303号 石桥铺街道 2021年 2000 重庆谷盛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4 渝州蔬菜农副批发市场 九龙坡区渝成路16号 石桥铺街道 1995年 12000 重庆渝洲交易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5 西城上街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华园路6号 二郎街道 2016年 2000 重庆佳蓬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 埝山苑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歇台子25号 渝州路街道 1998年 1200
重庆赫尔墨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高新区

分公司

17 歇台子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渝州路111号附7号 渝州路街道 2006年 1200 重庆汇昌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18 帝怡袁家岗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医学院路5号附27号 渝州路街道 2003年 2000 重庆绿生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19 华玉路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华玉路433号附11号 中梁山街道 2014年 3800 重庆永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 西城星级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半山一村69号附52号 中梁山街道 2019年 3130 重庆渝优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1 花枝市集 九龙坡区半山一村68号附9号 中梁山街道 2019年 1302 重庆花枝农业有限公司

22 马王综合市场 九龙坡区龙泉路99号 九龙街道 2017年 4800 重庆兴财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23 马王三村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马王三村60号 九龙街道 1995年 4880 重庆丰登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24 巴国城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红狮大道6号14幢 九龙街道 2016年 4800 重庆裕通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5 盘龙汇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盘兴路9号 九龙街道 2017年 8700 重庆东盘鼎龙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26 巴村农联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红狮大道22号 九龙街道 2020年 12000 重庆万戈观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7 田坝农贸市场 华岩镇田坝二村108幢 华岩镇 2003年 4825 重庆达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 民安华福农贸市场 华岩镇民安华福C区38栋 华岩镇 2014年 1200 重庆缘森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9 华福雅苑农贸市场 华岩新城华美路9号 华岩镇 2014年 4000 重庆强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30 民华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华路8号 华岩镇 2017年 3600 重庆民华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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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开办

时间

面积

（平方米）
管理公司

31 西彭中心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西彭镇铝城北路1号 西彭镇 2003年 14000 重庆均玖商贸有限公司

32 西彭开发区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庆路37号附10号 西彭镇 1998年 3000 重庆市西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3 铜罐驿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铜罐驿新建路86号 铜罐驿镇 2017年 4800 重庆尔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4 陶家开发区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陶家开发区217公交站旁 陶家镇 2018年 1570 重庆奥斯职业有限公司

35 陶家老街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陶家老街 陶家镇 2014年 6000 重庆荣友装饰工程队

36 陶家针织城农贸市场 九龙坡区白彭路168号 陶家镇 2007年 615 重庆利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